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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的業務經營受到中國政府的廣泛監督及管理。本節載列我們須遵守
的主要法律、法規及政策概要。

外商投資政策

根據國家發改委及商務部分別於2015年3月10日、2017年6月18日及2018
年6月28日頒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
導目錄（2017年修訂）》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
城市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燃氣、熱力和供排水管網的建設、經營須由中方控
股（「中方控股限制」）。

根據國家發改委及商務部分別於2019年6月30日及2020年6月23日頒佈的《外
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9年版）》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
措施（負面清單）（2020年版）》，城市燃氣及熱力供應及排放管網的建設、經營
已不受任何外商投資限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2016年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2014、2019年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
錄（2017年修訂）》及《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均未
對不符合外商投資政策的中方控股限制的要求作出任何罰金或懲罰措施的規
定。

現行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
實施條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務主管部門依法開展外商投資促進、
保護和管理工作以及負責落實法定轄區內「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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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相關法律及法規

根據當時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2017年修正）》及現行有效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2021年修訂）》，除法律另有規定以外，違法
行為在兩年內未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違法行為有連續或者繼續狀
態的，從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

天然氣行業

行業政策

於2012年10月14日，國家發改委頒佈《天然氣利用政策》（2012年第15號令）。
根據該政策，按不同用氣特點，將天然氣用戶分為城市燃氣、工業燃料、天然
氣發電、天然氣化工，並在綜合考慮天然氣利用的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和經
濟效益以及不同用戶的用氣特點等各方面因素後，將天然氣用戶分為優先類、
允許類、限制類和禁止類。

於2014年6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頒佈《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
年）》（國發辦 [2014]31號）。根據該計劃，預期到2020年，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
費中的比重提高到10%。

於2016年12月24日，國家發改委頒佈了《石油天然氣發展「十三五」規劃》
（發改能源 [2016]2743號）。根據該規劃，天然氣將成為主要能源之一，天然氣
發展的重點包括：加強天然氣勘探開發增加國內資源供給、加快天然氣管網
建設、加快儲氣設施建設提高調峰儲備能力、培育天然氣市場和促進高效利
用等四項任務。

於2017年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
的若干意見》。根據該意見，應建立天然氣調峰政策及分級儲備調峰制度，完
善油氣安全儲備體系。

於2017年6月23日，國家發改委頒佈了《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發
改能源 [2017]1217號）。該意見提出，到2030年，力爭將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
費中的佔比提高到15%；推進非居民用氣價格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居民
用氣定價機制。

於2018年4月26日，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頒佈了關於儲氣及市場機
制的意見，據此，各燃氣供應企業應建立儲氣制度。鼓勵城鎮燃氣企業建立
燃氣儲備設施，到2020年形成不低於其年用氣量5%的儲氣能力；對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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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未能保持年用氣量5%的儲氣能力、連年供氣緊張、拒不簽訂購銷合同的
城鎮燃氣企業，燃氣經營主管行政部門應責令其加強整改，且可按照《城鎮燃
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吊銷營業執照及經營許可；對違約且未能提供足夠
供氣保障的地方政府及企業，根據相關法規納入失信名單，對嚴重違法失信
行為依法實施聯合懲戒。有關本集團就此合規的詳情，請參閱「業務—主要
管道天然氣營運設施—天然氣站—液化天然氣儲存站」一段。

於2018年8月30日，國務院頒佈了《關於促進天然氣協調穩定發展的若干
意見》（國發 [2018]31號）。該意見提出，城鎮燃氣企業應構建多層次儲備體系，
建立健全天然氣需求側管理和調峰機制，理順天然氣價格機制。

根據該意見，加強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建設，促進天然氣供需動態
平衡是關鍵。城鎮燃氣企業到2020年年底形成其年用氣量5%的儲氣能力。相
關部門負責研究出台調峰用戶管理辦法，建立健全分級調峰用戶制度，按照
確保安全、提前告知、充分溝通、穩妥推進的原則啟動實施分級調峰。落實好
理順居民用氣門站價格方案，合理安排居民用氣銷售價格。加快建立上下游
天然氣價格聯動機制，完善監管規則、調價公示和信息公開制度，建立氣源
採購成本約束和激勵機制。推行季節性差價、可中斷氣價等差別化價格政策，
促進削峰填谷，引導企業增加儲氣和淡旺季調節能力。加強天然氣輸配環節
價格監管，切實降低過高的省級區域內輸配價格。強化天然氣全產業鏈安全
運行機制。各類城鎮燃氣企業要切實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建立健全安全
生產工作機制和管理制度，嚴把工程質量關，加強設施維護和巡查，嚴格管
控各類風險，及時排查消除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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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月20日，浙江發改委、國家能源局浙江能源監管辦公室發佈《關
於印發2020年浙江省能源領域體制改革工作要點的通知》（浙發改能源 [2020]12
號。據此，浙江政府旨在：(i)終止省級天然氣管道公司的壟斷地位；(ii)將省
級天然氣的銷售、配送及運輸職能分離；(iii)促進所有市場主體公平、平等地
使用天然氣的基礎設施，如省級管網及液化天然氣終端；及 (iv)改革及簡化天
然氣供應鏈。

2020年要點要求加快推進天然氣能源領域體制改革，要求：(i)穩妥推進
管網獨立、管輸和銷售分離改革。組建央企、地方國資和各類社會資本參與
的混合所有制省級管網公司，推進省級管網和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等天然氣基
礎設施向所有市場主體公平開放；(ii)深化天然氣價格改革。改革過渡期實行
政府主導的價格聯動機制，按淡旺季確定城市門站價格，結合配氣成本核定
終端最高價格。建立終端天然氣價格向市縣主要領導通報制度。2020年建立
天然氣價格第三方監測評估機制；(iii)推動城鎮燃氣扁平化和規模化改革。出
台《浙江省管道燃氣特許經營評估管理辦法》。由浙江省各設區市人民政府牽
頭制訂改革方案，全面推進城鎮燃氣扁平化和規模化改革；(iv)創新登陸中心
建設和運行體制。推動形成央企、省屬國有企業、民營資本、外資共同參與、
優勢互補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建設體制。推動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向第三
方公平開放。

於2020年4月10日，國家發改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
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資源部及國家能源局聯合頒佈了
《關於加快推進天然氣儲備能力建設的實施意見》（發改價格 [2020]567號）。該
意見提出，應將天然氣儲備能力列入特許經營協議。

城鎮燃氣規劃及安全

根據國務院於2010年11月19日頒佈並於2016年2月6日修訂的《城鎮燃氣
管理條例》，國務院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應當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據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以及能源規劃，結合全國
燃氣資源總量平衡情況，組織編製全國燃氣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縣級或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氣管理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依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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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能源規劃以及上一級燃氣發展規劃，組
織編製本行政區域的燃氣發展規劃，報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後組織實施，並報
上一級人民政府燃氣管理部門備案。

根據《城鎮燃氣管理條例》，燃氣經營者應當設置燃氣設施保護裝置和安
全警示標誌，定期進行巡查、檢測、維修和維護，確保燃氣設施的安全運行。
此外，燃氣經營者應當制定燃氣安全事故應急預案，配備應急人員和必要的
應急裝備、器材，並定期組織演練。

市政公用事業項目的特許經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於2004年3月19日頒佈並於2015
年5月4日修訂的《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和國家發改委等於2015年
4月25日頒佈並於2015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
理辦法》（以下統稱「《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包括天然氣供應在內的市政公用
事業項目適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的相關規定。《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對特
許經營權的授予和期限、申請特許經營權的企業資質、特許經營合同的主要
條款、取得特許經營權企業的責任以及特許經營權的變更和終止等做出了相
應規定。

授出特許經營權

根據《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縣級或以上政府部門應採用招標、競爭性談
判等競爭方式通過訂立特許經營協議的方式選擇市政公用事業項目投資者或
經營者，並對選擇投資者或經營者的條件、遴選過程作出了相關規定。然而，
《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並無就未採納競爭性方式授予特許經營權規定懲罰措施。
儘管有上述，《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對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獲得特許經
營權的行為作出處罰，對嚴重違法失信行為予以曝光，並會同有關部門實施
聯合懲戒。《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規定，應就市政公用事業項目訂立書面特許
經營協議。特許經營協議的各方在特許經營協議期間內，如有必要，應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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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或修正案，以修訂或變更特許經營協議的條款或條件。《特許經營管
理辦法》規定由縣級或以上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對特許經營進行監督管理。

特許經營協議條款

根據《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特許經營協議應載有有關以下各項的主要條文：

• 特許經營內容、區域及期限；

• 產品數量、計量標準及服務規格；

• 釐定及調整燃氣價格以及其他收費標準的方法及原則；

• 城鎮燃氣安全供應及保障措施；

• 設施擁有及處置權；

• 維護、翻新及移交設施的質量標準；

• 特許經營權變更、轉讓及終止；

• 履約擔保；

• 違約責任及解決糾紛；

• 特許經營期內的風險分擔；

• 項目公司的業務範圍、註冊資本、出資及股權轉讓；

• 投融資期限及方式；

• 應急預案和臨時接管預案；

• 特許經營期限屆滿後，項目及資產移交方式、程序和要求；

• 應協定的其他事宜。

特許經營權期限

根據《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市政公用事業項目的特許經營權年期不得超
過30年。年期屆滿後，政府部門應採取競爭性方式，如公開招標以重新選擇
特許經營商。在相同條件下，前特許經營商應優先獲得特許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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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資質及許可

燃氣經營許可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於2014年11月19日頒佈並於2019
年3月11日修訂的《燃氣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和《浙江省燃氣管理條例》，從事燃
氣經營的經營者應取得燃氣主管部門核發的燃氣經營許可證。

特種設備使用登記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3年6月29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特種設備安全法》和國務院於2003年3月11日頒佈並於2009年1月24日修
訂的《特種設備安全監察條例》，特種設備目錄由國務院負責特種設備安全監
督管理的部門制定。使用該目錄所列特種設備的企業應使用已頒發生產許可
證且經過檢驗的特種設備。特種設備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後三十日內，
特種設備使用單位應當向特種設備安全監督管理部門登記。

建築工程發包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7年11月1日頒佈並於2019年4
月23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建築工程實行招標發包的，發
包單位應當將建築工程發包給依法中標的承包單位。建築工程實行直接發包
的，發包單位應當將建築工程發包給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建築工
程發包不得將應當由一個承包單位完成的建築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發包給幾
個承包單位。

天然氣定價

有關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遵守天然氣定價的各種價格法律的規範，請
參閱本文件「業務—管道天然氣的定價」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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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7年12月29日頒佈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價格法》，下列商品和服務價格，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或
者政府定價：(1)與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關係重大的極少數商品價格；(2)
資源稀缺的少數商品價格；(3)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4)重要的公用事業
價格；及 (5)重要的公益性服務價格。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的定價權限和具
體適用範圍，以中央和地方的定價目錄為依據。

根據浙江省物價局於2018年1月5日頒佈的《浙江省定價目錄》，省級管網
出售予城市燃氣企業的國家天然氣價格由省物價局確定。

於2018年8月31日，浙江省物價局頒佈《浙江省城鎮燃氣價格管理辦法》。
根據該辦法，配氣價格區分為居民和非居民，依據用戶特性和成本差異，在
核定的平均配氣價格基礎上合理確定。居民、非居民配氣價格差控制在合理
的成本差異以內。配氣價格應定期校核，校核周期原則上不超過3年。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屬浙江省物價局於2018年8月31日發佈的《浙
江省城鎮燃氣配氣定價成本監審辦法》（浙價資 [2018]127號）規定：城鎮燃氣配
氣定價成本由折舊及攤銷費、運行維護費構成。折舊及攤銷費指與城鎮燃氣
配氣服務相關的固定資產原值、無形資產原值按照規定的折舊和攤銷年限計
提的費用，包括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中的折舊及攤銷費。運行維護費指維持
城鎮燃氣配氣正常運行所發生的費用，包括直接配氣成本、管理費用、銷售
費用。辦法進一步對直接配氣成本、管理費用、銷售費用進行了定義。

湖州發改委於2019年12月4日發佈並從2019年11月1日起執行《關於制定
湖州市區非居民管道天然氣配氣價格及建立上下游價格聯動機制的通知》，
規定湖州市區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氣最高配氣價格為人民幣0.70元╱立方米；
市區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氣終端銷售價格由購氣價格（城市門站價格）和配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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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組成，由燃氣企業根據實際情況與用戶協商確定；要求建立市區非居民用
管道天然氣上下游價格聯動機制。

湖州市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實施的管道天然氣銷售
指導價格如下：

於2015年9月30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湖州市區居民生活用天然氣實
行階梯價格制度的通知》，自2015年11月1日起，天然氣價格實行超額累進加價，
年用氣量為300立方米（含）以下，銷售價格為人民幣2.92元╱立方米；年用氣
量為300至500立方米（含），銷售價格為人民幣3.50元╱立方米；年用氣量為
500立方米以上，銷售價格為人民幣4.38元╱立方米；學校、宗教場所及社會
福利場所等公共服務的氣價水平為人民幣3.21元╱立方米。

於2017年9月29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降低湖州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
銷售價格的通知》，自2017年9月1日起，湖州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
價格由人民幣3.22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3.10元╱立方米。

於2018年12月4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湖州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
銷售價格的通知》，湖州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由人民幣3.10元╱
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3.70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
月31日。

於2019年4月26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湖州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
銷售價格的通知》，湖州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由人民幣3.70元╱
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3.42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0
月31日。

於2019年12月13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銷
售價格的通知》，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由人民幣3.42元╱立方米
調整為人民幣3.46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於2020年4月20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階段性調整市區非居民用管道
天然氣銷售價格的通知》，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調整為人民幣3
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6月30日。

於2020年7月23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階段性調整市區非居民用管道
天然氣銷售價格的通知》，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調整為人民幣2.75
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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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9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市區供暖季管道天然氣銷
售價格的通知》，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調整為人民幣3.10元╱立
方米。執行時間為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自2021年1月1日起，年
用量超過500立方米的居民用天然氣價格為人民幣3.50元╱立方米。

於2021年5月19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市區非採暖季非居民用管
道天然氣銷售價格的通知》，市區非居民用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調整為人民
幣2.96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於2021年12月14日，湖州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市區供暖季非居民用管
道天然氣銷售價格的通知》，市區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氣最高銷售價格調整為
人民幣4.69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湖州市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實施的門站指導價格如
下：

於2017年9月8日，浙江省物價局下發《關於加強天然氣價格監管降低非
居民用天然氣價格的通知》，自2017年9月1日起，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
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非居民用天然氣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19元╱立方米
調整為人民幣2.09元╱立方米。

於2018年5月3日，浙江省物價局下發《關於提高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
格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
企業銷售非居民用天然氣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09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19
元╱立方米。

於2018年10月30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提高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
格的通知》，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非居民用天
然氣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19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85元╱立方米；執行時
間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於2019年4月12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天然氣門站價格的通知》，
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非居民用天然氣價格上限
從人民幣2.85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58元╱立方米；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
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居民用天然氣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42元╱立方
米調整為人民幣2.58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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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11月29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天然氣門站價格的通知》，
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天然氣價格上限從人民幣
2.58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76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19年11月1日至
2020年3月31日。

於2020年2月11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新冠肺炎防疫期間臨時降低企
業用氣用水用電價格的通知》，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
業銷售天然氣的價格上限下調人民幣0.14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0年2月
1日至2020年4月30日。

於2020年3月26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天然氣門站價格的通知》，
浙江省天然氣開發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天然氣的價格上限從人民
幣2.62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38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0年2月22日
至2020年6月30日。

於2020年7月10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天然氣省級門站價格的通
知》，浙江浙能天然氣管網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天然氣的價格上
限從人民幣2.38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13元╱立方米；執行時間為2020年
7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

於2020年11月20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供暖季天然氣省級門站
價格的通知》，浙江浙能天然氣管網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天然氣
的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13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50元╱立方米；執行時間
為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於2021年4月15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非採暖季天然氣省級門站
價格的通知》，浙江浙能天然氣管網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天然氣
的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50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2.26元╱立方米；執行時間
為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於2021年11月17日，浙江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供暖季天然氣省級門站
價格的通知》，浙江浙能天然氣管網有限公司向各城市燃氣企業銷售天然氣
的價格上限從人民幣2.26元╱立方米調整為人民幣3.99元╱立方米；執行時間
為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建設及安裝服務定價

根據浙江省物價局於2012年5月9日下發的《關於進一步規範管道燃氣設
施預埋和改造收費的通知》，管道燃氣設施預埋費和改造費的具體收費標準
由設區市人民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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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湖州發改委於2012年8月9日下發的《關於規範湖州市區管道燃氣設
施預埋和改造收費的通知》，管道燃氣設施預埋費標準為多層住宅人民幣2,800
元╱戶，高層住宅及別墅（含排屋）人民幣3,000元╱戶；管道燃氣設施改造費
為人民幣1,500元╱戶。

根據湖州發改委於2014年12月8日下發的《關於調整湖州市區住宅小區管
道燃氣設施預埋費的通知》，排屋管道燃氣設施預埋費調整為人民幣4,000元╱
戶，別墅調整為人民幣5,000元╱戶。

根據浙江省物價局於2016年10月12日下發的《關於規範非居民用戶管道
燃氣設施預埋和改造收費行為的通知》，燃氣企業對申請開通或改造管道燃
氣的非居民用戶，不得收取與管道燃氣設施預埋或改造不相關的各種收費。

國家發改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於2019年6月
27日聯合頒佈的《關於規範城鎮燃氣工程安裝收費的指導意見》（發改價格
[2019]1131號）明確指出，燃氣工程安裝收費範圍僅限於建築區劃紅線內產權
屬於用戶的資產，不得向紅線外延伸。燃氣工程安裝競爭性市場體系尚未建
立、收費標準納入政府定價目錄進行管理的地方，當地價格主管部門要建立
健全監管機制，加強成本調查監審，對標行業先進水平，兼顧周邊地區水平，
合理確定收費標準，原則上成本利潤率不得超過10%；城鎮燃氣工程安裝收
費標準由市場形成的地方，工程安裝企業應當遵循公平合法、誠實信用的原
則，合理確定收費標準，不得有價格欺詐、價格串通、牟取暴利等不正當價格
行為。

根據浙江發改委、湖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及浙江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於
2020年11月10日發佈的《關於加強天然氣價格監管的通知》（浙發改價格[2020]349
號），居民用管道燃氣設施預埋費和管道燃氣設施改造費的具體收費標準，由
市、縣發改委部門按照保本微利、兼顧消費者承受能力等原則制定，現行收
費標準偏高的要及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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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湖州發改委及湖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於2020年4月8日下發的《關
於規範和調整湖州市區管道燃氣工程安裝收費的通知》，管道燃氣工程安裝
費分管道燃氣設施預埋費和改造費，非居民管道燃氣工程安裝費由燃氣經營
企業根據成本費用等與用戶協商確定；居民住宅小區管道燃氣工程安裝費實
行最高政府指導價管理，其中管道燃氣設施預埋費標準為多層住宅人民幣2,800
元╱戶，高層（小高層）住宅人民幣3,000元╱戶，排屋人民幣4,000元╱戶，別墅
人民幣5,000元╱戶，管道燃氣設施改造費標準為多層住宅人民幣1,200元╱戶，
排屋人民幣3,000元╱戶，別墅人民幣3,500元╱戶。

分佈式光伏發電業務

分佈式光伏發電業務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修正）》
定義的可再生能源範疇。因此，由縣級或以上地方政府管理能源工作部門負
責管理本行政區域內光伏發電業務的開發利用。

國家能源局（「國家能源局」）於2013年11月18日發佈《關於印發分佈式光伏
發電項目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國能新能 [2013]433號），對分佈式光伏發電
項目的規模管理、項目備案、建設條件、電網的接入和運行、發電計量與結算、
產業信息監測以及違規責任作出了相關規定。該文件規定了省級或以下能源
主管部門對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實行備案管理，同時要求項目單位與項目所
依託的建築物、場地及設施所有人簽署相關場地使用或租用協議。

國家能源局於2019年5月28日發佈《關於2019年風電、光伏發電項目建設
有關事項的通知》（國能發新能 [2019]49號），要求「積極推進平價上網項目建設；
嚴格規範補貼項目競爭配置；全面落實電力送出消納條件；及優化建設投資
營商環境」。

《浙江省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促進條例（2021年修正）》對在浙江省內從事
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扶持促進及管理活動作出相關規定。該文件規定縣
級或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可再生能源開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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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相關管理工作。浙江省鼓勵在開發區（園區）、產業集聚區、高教園區以
及其他用能負荷集中區域發展可再生能源分佈式發電系統。

根據國家能源局於2020年3月23日發佈的《關於貫徹落實「放管服」改革精
神優化電力業務許可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分佈式發電項目毋須取得上述
通知規定的電力業務許可證。

分佈式光伏 發電項目電價管控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修正）》規定：可再生能源發電項
目的上網電價，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根據不同類型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特
點和不同地區的情況，按照促進開發利用和經濟合理的原則確定，並根據技
術發展適時調整。上網電價應當公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能源局
於2019年1月7日發佈《關於積極推進風電、光伏發電無補貼平價上網有關工
作的通知》（發改能源 [2019]19號）要求促進風電、光伏發電通過電力市場化交
易無補貼發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2021年6月7日發佈並於2021年8月
1日起執行的《關於2021年新能源上網電價政策有關事項的通知》（發改價格
[2021]833號）規定：對新備案工商業分佈式光伏項目，中央財政不再補貼，實
行平價上網。

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接入國家電網公司無須取得其任何批准

國家能源局於2013年11月18日發佈《關於印發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管理
暫行辦法的通知》（國能新能 [2013]433號）規定，以35千伏及以下電壓等級接
入電網的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由地級市或縣級電網企業按照簡化程序辦理
相關併網手續。國家電網公司於2013年2月發佈，於2013年3月1日起施行的
《關於做好分佈式電源併網服務工作的意見》規定，國家電網公司地市或縣級
客戶服務中心為分佈式發電項目業主提供接入申請受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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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發生站

根據自2017年2月1日起實施的《企業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條例》（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73號），對關係國家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佈
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實行核准管理。具體項目範圍
以及核准機關、核准權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執行。

根據自2016年12月12日起實施的《國務院關於發佈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
目錄（2016年本）的通知》（國發 [2016]72號），跨境、跨省（區、市）幹線管網項目
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准，其中跨境項目報國務院備案。其餘項目由地方
政府核准。

根據浙江省政府於2017年5月3日發佈的《浙江省人民政府關於發佈政府
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浙江省2017年本）的通知》及《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浙
江省2017年本）》，跨境、跨省（區、市）幹線管網項目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
准，其中跨境項目報國務院備案。跨設區市項目由省級核准。其餘項目由設
區市核准。

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浙江省投資項目審批事項目錄（2020
年）的通知》（浙政辦發 [2020]48號），企業投資項目核准（基本建設）實施機關為
省、設區市、縣（市、區）發展改革、農業農村部門。

據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本集團計劃建立蒸汽發生站將須取得湖州發改
委的批准。

蒸汽發生站項目需報湖州發改委批准，申請流程於浙江省政務服務網投
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台完成。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國並無有關熱能
或蒸汽價格的適用法律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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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蒸汽發生站及蒸汽管道的設立，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推廣利
用由我們的天然氣經天然氣鍋爐產生的蒸汽而帶來的熱能」一段。

土地使用權、規劃及建設許可證

土地使用權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86年6月25日頒佈並於2019年8月26日最新
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國有土地可依法出讓或劃撥予建設單
位或個人使用。建設單位或個人依法使用的國有土地，由縣級或以上人民政
府登記註冊、核發證書、確認土地使用權。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4年7月5日頒佈並於2019年8月
26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家依法實行國有土
地有償、有限期使用制度，但國家在本法規定範圍內劃撥的國有土地使用除
外。土地使用權出讓，可以採取拍賣、招標或者雙方協議的方式。土地使用權
出讓，應當簽訂書面出讓合同，土地使用者必須按照出讓合同約定，支付土
地使用權出讓金。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10月28日頒佈並於2019年4
月23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以劃撥及出讓方式取得國
有土地使用權的建設項目均須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在城市、鎮規劃區內進行工程建設的，
建設單位或者個人應當向城市、縣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的鎮人民政府申請辦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7年11月1日頒佈並於2019年4
月23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建築工程開工前，建設單位應
當根據相關法規向工程所在地縣級或以上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申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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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施工許可證；但是，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確定的限額以下的小型工程
除外。已按照國務院規定的權限和程序獲得批准開工報告的建築工程不再需
要申請施工許可證。

建設工程竣工驗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於2013年12月2日頒佈的《房屋建
築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竣工驗收規定》，工程竣工後，設計、勘察、施工、監
理等單位組成驗收組。各單位須分別彙報工程合同履約情況和在工程建設各
個環節執行法律、法規和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情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於2009年10月19日頒佈的《房屋
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竣工驗收備案管理辦法》，建設單位應當自建設工
程竣工驗收合格之日起15日內，向工程所在地的縣級或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
設主管部門備案。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中國法律法規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89年12月26日頒佈並於2014年4
月24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
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採取措施，防治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
氣、廢水、廢渣、醫療廢物、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噪聲、振動、光
輻射、電磁輻射等對環境的污染和危害。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應當
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明確單位負責人和相關人員的責任。建設項目中防
治污染的設施，應當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編製有
關開發利用規劃，建設對環境有影響的項目，應當依法進行環境影響評價。
未依法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開發利用規劃，不得組織實施；未依法進行環境
影響評價的建設項目，不得開工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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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02年10月28日頒佈並於2018年
12月29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及環境保護部於2009
年1月16日頒佈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分級審批規定》，中國政府根據建
設項目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對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實行分類管理。可能
造成重大環境影響的，應當編製環境影響報告書，對產生的環境影響進行全
面評價；可能造成輕度環境影響的，應當編製環境影響報告表，對產生的環
境影響進行分析或者專項評價；對環境影響很小、不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
的，應當填報環境影響登記表。開始建造前，登記報告應經主管行政機構審批。

與勞動保障有關的中國法律法規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4年7月5日頒佈並於2018年12
月29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於2007年6月29日頒佈並於2012年12月28日進一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勞動合同法》以及相關勞動法律法規，企事業單位與僱員建立勞動關係須簽
訂書面勞動合同並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有關合同應訂明法定工
作時間和休息休假；保障勞動者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及社會保險的權利，
且僅可根據相關法律予以終止。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0年10月28日頒佈並於2018年
12月29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僱員應參加基本養老保
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計劃。基本養老保險、基
本醫療保險及失業保險由僱員與用人單位繳付，而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全部
由用人單位繳付。

根據國務院於1999年4月3日頒佈並於2019年3月24日最新修訂的《住房
公積金管理條例》，用人單位應當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辦理住房公積金繳
存登記，並在受委託銀行設立住房公積金專戶。單位錄用職工的，應當自錄
用之日起30日內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辦理住房公積金繳存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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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積金應由單位與職工共同繳納。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的
月繳存額為職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乘以單位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該
比例不得低於職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單位應當按時、足額繳存住房
公積金，不得逾期繳存或者少繳。


